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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05元人民币（含税）；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元人民币（含税）

●股权登记日：2010年 5月 24日

●除息日：2010年 5月 25日

●现金红利派发日：2010年 5月 28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公司 200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 2010年 4月 17 日召开的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0年 4月 20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 w w .sse.com .cn�。

二、分配方案

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 2009年度实现净利润 173,408,158.52元，提取

法定公积金 14,909,752.74元，加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公司 2009�年底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总计为 134,187,774.70�元。 本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09年底公司 767,812,619�股总股

本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元（含税）的方案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股利，剩余

95,797,143.75元未分配利润转入以后年度分配，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三、分红派息实施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10年 5月 24日

2、除息日：2010年 5月 25日

3、现金红利发放日：2010年 5月 28日

四、利润分配对象

截至 2010年 5月 24日 15:0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1、有限售条件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股东需向公司提交以下资料办理

手续：（1）法人股东帐户卡；（2）银行帐号(加盖企业法人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章)；（3）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4）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身份证复印件。

2、无限售条件股股东的现金红利派发：持有无限售条件股的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 FII）股东，由本公司按 10%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后，每股税后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 0.045元；持有无限售条件股的其余股东，本公司不代扣所得税，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每股发放现金红利 0.05元。

3、流通股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其红利暂由中结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朱兆龙 舒剑刚

电话：020- 34821006�������传真：020- 34821008

联系地址：广州市番禺区迎宾路锦绣香江花园香江控股办公楼

邮编：511442

七、备查文件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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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0年 5月 18日；

2.召开地点：深圳直升机场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毕为先生；

公司 2009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5人，代表股份 240,979,2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46.92% ；

2、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代理人）1 人，代表股份 239,572,064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46.65% ；

3、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 1,407,1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 0.27% ；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5、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 2009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240,979,25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股， 弃权 0

股）

2、审议通过公司 200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40,979,2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3、审议通过公司 200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40,979,25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股， 弃权 0

股）

4、审议通过公司 200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240,979,25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股， 弃权 0

股）

5、审议通过公司 200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2009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合

并净利润 111,834,539.74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母公司净利润 117,221,617.41元。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母公司净利润 117,221,617.41元为基数，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1,722,161.74元， 加上 2008年末未分配利润 318,840,904.92 元, 减去已分配股利 25,680,

000.00元，2009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 398,660,360.59元，同意公司 200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如下:

以截止 2009年 12月 31日公司股本总额 513,600,000股为基数， 拟每 10股派发 0.50

元现金红利（含税），共计分配 25,680,000.00元。2009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授权公

司董事会，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负责公司 200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实施工作。

（同意 240,879,2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6% ；反对 100,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4% ；弃权 0股）

6、听取了公司 5名独立董事所作的 200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7、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续聘 2010年度审计机构及报酬的议案，同意续聘北京永拓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0年度审计机构，支付其年度审计报酬不高于人民币 50

万元。

（同意 240,979,25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股， 弃权 0

股）

8、审议通过公司关于 2010年度向有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以下综合授信额度：

（1）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油支行申请贰亿伍仟万元人民币 （或等值外

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贰年，授信方式：信用，用于公司所需的各类融资；

（2）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叁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

合授信额度，期限壹年，授信方式：信用，用于公司所需的各类融资；

（3）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申请贰亿元人民币（或等值

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壹年，授信方式：信用，用于公司所需的各类融资；

（4）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皇岗支行申请壹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

合授信额度，期限壹年，授信方式：信用，用于公司所需的各类融资；

（5）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申请壹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壹年，授信方式：信用，用于公司所需的各类融资；

（6）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车公庙支行申请贰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

综合授信额度，期限贰年，授信方式：信用，用于公司所需的各类融资；

（7）向北京银行深圳分行申请壹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壹

年，授信方式：信用，用于公司所需的各类融资；

以上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共计 12.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加上未到期的深圳平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的 2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共计

14.5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综合授信额度，所发生的债务将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偿

还。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 200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0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内， 负责

向有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授信额度使用的有关事宜， 并可以根据资金市场情况灵

活选择贷款币种及相应的外汇汇率及利率锁定工作。

（同意 240,979,25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股， 弃权 0

股）

五、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负责人：许晓光；

见证律师：石之恒、王翠萍；

3、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0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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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0年 5月 18日上午以通讯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 2010年 5月 14日分别以书面文件、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了会议通知

及文件。 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现将会议审议通过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的推荐， 提名李冰先生为本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李冰先生简历附后）；因工作调动原因，郑宏杰先生不再担任本公

司董事职务。 郑宏杰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做了大量的工作，公司董

事会向郑宏杰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 3位独立董事均投了赞成票。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李冰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资格，符合《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 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09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决议

公司董事会决定将第一项议案提交公司 200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九日

李冰先生简历

李冰，1970�年出生， 工商管理硕士。 1998年 - 1999年任深圳海关罗湖海关副关长，

1999- 2001年任深圳市计划局产业处副处长，2001- 2002年任深圳市发展计划局办公室主

任，2002- 2005年任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2005- 2006年任深圳市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5- 2010年 3月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董事会董事，2006- 2010年 3月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2006- 2010

年 3月任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2007- 2010年 3月任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10年 3月至今任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冰先生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任党委书记、董事长，没有在

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担任职务，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理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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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董事会决定召集 2009年年度股东大会。 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2010年 6月 9日（星期三）上午 9:00，会期半天

（二）会议地点：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海港大厦一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五）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0年 6月 2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因故不能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 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公司董事会 2009年工作报告；

（二）审议公司监事会 2009年工作报告；

（三）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2009年工作报告；

（四）审议公司 2009年财务决算；

(五)�审议公司 2009年利润分配方案；

（六） 审议关于聘任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报酬

事项；

（七）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决议。

公司于 2010年 4月 28日、5月 19日分别在《证券时报》刊登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决议公告、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披

露了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 2009年工作报告，公司 2009

年财务决算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 w w .cninfo.com .

cn/default.htm 。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持有法人代表证明书和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法人

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帐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取书信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0年 6 月 7 日至 6 月 8 日，上午 9：00- 11：30，下午 2：00- 5：00，亦

可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三）登记地点：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海港大厦 1913室。

四、 其它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罗静涛。

电话：（0755）25290923，传真：25290932。

地址：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海港大厦 1913室（邮编：518081）。

（二）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作出以下表决指示：

1)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议案的表决指示：

2)对临时议案的表决指示：

3）如果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不可以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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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也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09年 5月 18日（星期二）9：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麓枫路 40号

湖南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邓军民董事长

6、会议出席人员：（1）凡 2010年 5月 13日(星期四)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

不必为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7、股权登记日：2010年 5月 13日(星期四)

8、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4人， 代表股份 68856346股， 占公司总股本 268,

130,736�股的 25.68%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大会采用记名方式进

行现场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公司 200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88563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公司 200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88563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公司 200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688563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公司 200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688563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公司 200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688563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聘请公司 201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预案；

同意 688563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关于公司暂停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688563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李赛男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律师认为：公司 2009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09年度股东大会的召

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关于召开 2009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4、2009�年度股东大会增加股东临时提案的公告；

5、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Ｏ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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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1、2010年 2月 28日，公司在湖南省长沙市华天大酒店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2009年度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2010 年 4 月 26 日，公司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召开 2009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年

4月 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咨询网上披露了《关于

召开 2009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吉首市振武营公司第三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会议时间：2010年 5月 18日（星期二）上午 9时 30分

5、主 持 人：董事夏心国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三、股东参会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5�人； 共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987412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2.86��% 。

四、会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09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1298741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0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1298741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0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1298741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0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1298741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0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1298741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1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1298741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

7、审议通过了公司《200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2009�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合并净利润为 58,484,410.04�元、本年度合并实际可供分配利润 - 581,962,104.56 元；母公

司 2009�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91,324,368.80�元， 母公司本年度实际可供分配利润为 - 362,

722,871.77元。 公司决定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票 1298741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

8、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公司 201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决定聘任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支付

给审计机构的年度报酬为 55万元（不含审计期间的食宿交通费用）。

表决结果：同意票 1298741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

9、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09年度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的相关内容于 2010年 3月 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 w w .cninfo.com .cn）进行了披露。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忱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为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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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通知及公告

2010年 4月 28日，公司董事会在巨潮资讯网站、《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

证券报》上刊登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0年 5月 18日（星期二）9：30时。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国元信托大厦 23层会议室（安徽省合肥市宿州路 20号）。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凤良志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报到登记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报到登记的

股东和股东代表共有 9人，代表股份数 1,329,442,449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 1,964,100,000

股的 67.6871％。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转让国元期货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向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国元集团 "）转让

国元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55%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6242万元。由于国元集团是公司的控股

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实质上构成公司与国元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 因此，根据《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关联股东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国元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交易回避表决，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赞成：545，644，367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100% ；

反对：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此次股权转让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朱振武、 王肖东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法律意见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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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九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重要提示：会议召开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2010年 5月 18日上午 10：00

2、召开地点：上海虹桥迎宾馆 6号楼二楼多功能会议厅

3、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征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5人，代表公司 62,150,902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的 42.32%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二 O O 九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62,150,902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100% 。 0票反对，0票弃

权。

（二）审议通过《二 O O 九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62,150,902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100% 。 0票反对，0票弃

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二 O O 九年财务决算与二 O 一 O 年财务计划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62,150,902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100% 。 0票反对。 0票弃

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二 O O 九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众环审字 （2010）546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截

止 2009年 12月 31日，公司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12,406,681.83�元。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200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股本 146,841,

890股为基数，每 10股派现 0.7元(含税)，共分配现金红利 10,278,932.30 元，不送股，也不

实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

同意 61,994,206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99.75% 。 156,696票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0.25% 。 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62,150,902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100% 。 0票反对，0票弃

权。

（六）审议通过《二 O O 九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62,150,902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100% 。 0票反对，0票弃

权。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在大会上进行了述职并向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提交了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答邦彪、温天相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荣丰控股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荣丰控股《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0831 � � � � � � � �

证券简称
：

*S T

关铝 公告编号
：

201 0- 01 7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2010年 5月 18日（星期二）上午 9:00时

召开地点：公司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召 集 人：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焦健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2人，代表股份 229,488,826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 65,340万股的 35.12% 。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 200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29,488,8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审议通过公司 200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29,488,8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审议通过公司 2009年度总经理业务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29,488,8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审议通过公司 2009年度财务决算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29,488,8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5、审议通过公司 200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09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 712,102,290.42元，结合公司 2009 年度大幅亏损和目前行业的不稳定因素，经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 2009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 229,488,8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6、审议通过公司 200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29,488,8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7、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继续聘用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本公司 2010年度财务会

计审计工作，聘期为一年；并授权董事会决定会计师事务所 2010年度的审计费用，审计费

用不超过 8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229,488,8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8、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董事选举结果：

1、姜世雄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229,488,8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丁平生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229,488,8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审议通过了姜世雄先生、 丁平生先生当选为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

9、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预计 201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122,2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关联方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依法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衡霄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枝梅

3、结论性意见：

本次大会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与会股东的资格、表决方式和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